
   社團法人台南市牙醫師公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專題演講 

             一年度僅有一次雙倍學分，切勿錯過！ 

【時間課程表】  111年 3月 20日（星期日）/ 雅悅會館(南紡夢時代)5樓 

時 間 講 題 學分類別 講 師 地點 

08：45~09：00            報         到        主持人:陳畊仲主委 

09：00~09：50 
淺談職場性騷擾(與教育部性別教

育黃愛真講師及黃蘭心律師對談) 
兩性課程 

黃蘭心律師 

黃愛真老師 

威尼斯廳 

10：00~12：00 健保業務與申報說明 醫療品質 鍾政興醫師 威尼斯廳 

13：20~15：50 
「為自己而戰」預防牙科醫療糾紛， 

 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 
醫療專業 鄧政雄醫師 維也納廳 

【費用】上午-本會醫師免費；他縣市醫師 500元(兩性課程 2學分；醫療品質 5學分) 

        下午-本會醫師 500元；他縣市 1000元(醫療專業 6學分)。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及繳費，上午演講及下午演講需分別簽到、簽退。 

【演講摘要暨講師學經歷】 

 淺談職場性騷擾 

 由實務判決和日常實例介紹何謂職場性騷擾，職場中性別平等觀念及互動注意事項 
 
 
 
 
 
 
 

健保業務與申報說明 

藉此次會員大會健保專題演講整理 111年相關增

修條文及包括申報審查注意事項，南區審查分會

及業務組的宣導事項跟大家報告。 
 
「為自己而戰」預防牙科醫療糾紛，你應該做對的三件事   

醫療糾紛頻繁及病人濫訴的社會大環境中，牙醫師該如何保護自 

己變成是件重要的課題，「告知」、「病歷」、「錄音」做對這三件事 

，就是保護自己最好的方式，而其目的就是為了能提得出可以證 

明自己的證據，「告知」絕不是被告才知道，什麼是「四不一要」 

及「四緩則圓」？而病歷除了大家最會寫的「醫療上病歷」或「健

保上病歷」外，常忽略了還有更能保護自己的另一種病歷， 

也就是「法律上病歷」，到底什麼是「法律上病歷」？最後除了病 

歷之外，牙醫師還能提出什麼證據可以來保護自己？醫療過程中 

會面對病人或家屬的明錄或暗錄，他們有違法嗎？怎麼應對及 

處理？病人敢錄，那我們也敢錄嗎？這些就讓老鄧來告訴你。 

黃蘭心律師 

 東吳大學 法律系研究所 

 台灣大學醫事技術學系、所 

 大勤國際法律事務所 

 

黃愛真老師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教育部性別人才資料庫 講師 

 高雄市立一甲國中 教師 

 台南市智慧森林兒童閱讀文化學會 理事

長 

 鍾政興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畢 

 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健保委員會主委 

 牙醫總額南區審查分會委員/輔導組組長 

鄧政雄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系畢 

 東吳大學法律系碩士 

 揚信牙醫診所院長 

 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庭 調解委員 

 台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庭  

 調解委員 

 台北市衛生局 調解委員 

 


